汕头华侨试验区支持数字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重要部署，抢抓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机遇，现就支持华侨试验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在华侨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直管区范围内内实际从事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及相关创作、生产、流通、传播和消费等服务的企业。

第三条 本措施所称“数字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制作、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新型媒体服务、数字创意技术设备制造与服务、设计服务、数字创意与融合服务等。

第四条 强化空间载体支持。对符合试验区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在试验区内租赁物业作为自用办公场地并开展实际运营的，给予最高3年的租金补贴支持。

第五条 支持数字文化精品创作。对作为第一出品方，创作并出品弘扬华侨文化及潮汕文化主题的影视、动漫、短剧（含微短剧）等作品的企业，其作品取得发行许可或备案号，并在各大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且发行播映收益达到50万元，按不超过发行播映收益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单个作品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每家企业每年累计支持金额不超过30万元。

第六条 支持品牌活动与交流传播。支持企业在试验区举办具有国际或全国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创意峰会、展览、赛事、节庆等活动。对符合条件的活动，按实际发生场地租赁、嘉宾邀请、宣传推广等费用的5%给予补贴，单次活动最高补贴2万元。

第七条 支持数字文化出海。大力推动影视、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等数字内容走向海外市场。对企业在境外发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翻译、配音、字幕、本地化制作等费用，按不超过实际投入的3%给予资助，单个作品最高不超过5万元，每家企业每年累计支持金额不超过30万元。

第八条 支持人才基地建设。支持企业与高校、社会机构等共同搭建数字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基地。对基地培养输送的毕业生或学员，与试验区内数字文化创意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稳定就业超过6个月的，按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基地一次性人才输送奖励。

第九条 设立数字文化产业基金。重点支持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的数字文化创意企业，覆盖技术研发、IP孵化、精品内容制作和出海拓展等领域，对获得该基金投资的企业，可同步申请配套的贷款贴息支持。

第十条 支持企业壮大发展。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及以上的数字文化创意企业，按年营收增长额的1%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第十一条 提供AI算力补贴。每年面向数字文化创意企业发放“文化算力券”，对企业使用合规算力服务进行文化类AI大模型训练、渲染及推理所产生的费用，按不超过实际支出30%的比例予以补贴，单个企业年度补贴上限为50万元。
第十二条 由汕头华侨试验区管委会每年统筹安排扶持资金500万元支持本措施实施，申请资金额度超过年度扶持资金总额的按比例审核发放。

第十三条 同一企业符合本措施多项扶持政策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扶持，不重复享受。

第十四条 本措施由汕头华侨试验区管委会负责解释和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 本措施自2026年4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从2026年4月X日至2029年4月X日。
